附件1


“感党恩跟党走”广西高校党史学习教育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系列活动节目、作品报送方案
一、“感党恩跟党走”广西高校党史学习教育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文艺晚会
    (一)节目形式
    1.声乐节目
    不超过12人的小组唱、重唱或独唱作品，如是4人以下的重唱或独唱，报送单位应同时安排伴舞，以歌舞形式展现，节目时间不超过5分钟。
    2.器乐节目
    民乐或管弦乐小合奏，人数不超过15人，不设指挥，节目时间不超过6分钟，原则上不报送独奏节目。
    3.舞蹈节目
    群舞人数不超过36人，演出时间不超过7分钟;双人舞或三人舞演出时间不超过6分钟，原则上不报送独舞节目。
    4.戏剧节目
    含短剧、小品、戏曲、音乐剧、歌舞剧等，演出人数不超过10人，演出时间不超过12分钟。

5.朗诵节目

作品文体不限，需使用普通话(艺术效果需要可少量使用地方方言)，人数不少于4人，不超过10人，演出时间不超过6分钟。
    6.其他舞台形式节目
    杂技、魔术等。
    (二)节目要求
    节目内容必须紧紧围绕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主线，突出“感党恩、跟党走”的活动主题。通过舞台艺术表现形式，歌颂党的光辉历程和丰功伟绩，抒发广大师生爱党、爱国、爱人民的真挚情感。凡入选作品都统一颁发入选证书。
    (三)报送要求
    1.节目用光盘报送(一式两份)。光盘需制作成DVD数据盘,节目视频采用MPG2格式(压缩带宽不低于10M，分辨率1920*1080，使用一个固定机位正面全景录制，声音和图像需同期录制，不得后期配音合成。每个节目视频以单独文件制作，并以“节目名称”命名。
    二、“感党恩跟党走”广西高校党史学习教育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美术书法摄影作品展
    (一)作品形式
    1.美术作品
    国画、油画、版画、水彩/水粉画(丙烯画)、艺术设计以及各类综合性绘画等，尺寸：国画不超过四尺宣纸(69cm*138cm)对开，其他画种尺寸均不超过对开(约54cm*78cm)，艺术设计、漫画作品不超过全开纸。
    2.书法作品
    尺寸不超过四尺宣纸(69cm*138cm)。
    3.摄影作品
    作品拍摄地点必须为广西。单张照和组照(每组不超过4幅，须标明顺序号)尺寸均为14寸(约30.48cm*35.56cm)；除影调处理外，不得利用电脑和暗房技术擅改影像原貌。摄影作品须同时报送电子文件，单张照片像素不小于5M。
    (二)作品要求
    作品内容必须紧紧围绕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主线，突出“感党恩跟党走”的活动主题。通过书画、摄影的艺术表现形式,歌颂党的光辉历程和丰功伟绩,抒发广大师生爱党、爱国、爱人民的真挚情感。
     三、“感党恩跟党走”广西高校党史学习教育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征文比赛
    (一)作品形式
    应征作品题目自拟，体裁不限。.
    (二)作品要求
    1.作品内容必须紧紧围绕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主线，突出“感党恩、跟党走”活动主题，富有时代性、思想性、艺术性、创新性，歌颂党的光辉历程和丰功伟绩，讲述身边的感人故事，抒发广大师生爱党、爱国、爱人民的真挚情感。
    2.每篇作品的作者最多不超过两人,且每人作为第一作者的作品仅限1篇。作品须为署作者自己所写的未发表过的作品，已公开发表的作品，不再征集。作品要符合相应书写表达规范，字数适当，不超过3000字。
    3.作品需按照统一格式排版提交(每篇作品均提交一式五份)，其中:(1)作品上不允许出现作者姓名和所在学校(单位、部门、院系班级)等信息；(2)作品用A4纸正反面打印，左侧装订；(3)作品的大标题用二号方正小标宋，副标题用三号楷体,一级标题用三号黑体，正文用三号仿宋；(4)页边距为：上4厘米、下3厘米、左2.8厘米、右2.6厘米；(5)行间距:大标题为30磅、正文为28磅。
    4.作品不侵犯他人合法权益，严禁剽窃、抄袭。凡提交作品者须同时提交作者本人手写的《原创承诺书》(附件5)原件，作者文责自负。

